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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547439.htm 1．关于社团法人的下列表述，

正确的是( ) A．社团法人是社会团体法人的简称 B．社团法人

以人的集合为成立基础 C．社团法人均以社会公益为目的 D

．社团法人的设立行为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答案】B 【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社团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公益法人以及设立法人的行为。社团法人是大陆法系国家在

私法人中，根据法人成立基础不同，与财团法人相区别的一

类法人。其成立基础是人的集合体，即社员的集合体；而财

团法人的成立基础是财产的集合体。社会团体法人是我国民

法通则的分类，是指由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从事社会公

益、文学艺术、学术研究、宗教等活动的各类法人。我国的

社会团体法人包括基金会等财团法人，因此，社团法人不是

社会团体法人的简称。社团法人中，既有以社会公益为目的

成立的，也有以营利为目的成立。由于社团法人的设立必须

是人的集合体，要设立法人必须有设立者之间的协议或章程

，因此，设立行为不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综上述，只有B

项的说法是正确的。 【注意】该题考查具有综合性，不仅有

社团法人概念的理解，还包括对其设立行为的理解。这种方

式命题对考生而言，有一定难度。 2．根据合同规定，标的

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 ) A．由债权人承担 B．由债务

人承担 C．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承担 D．由提存机关承担 

【答案】A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提存的效力。

提存是在债务人无法向债权人履行时不得已而采取的消灭债



务的行为。债务人提存后，其后果是提存机关和债权人之间

成立法定的保管关系。根据合同法第103条规定，标的物提存

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提存期间，标的物的

孳息归债权人所有。提存费用由债权人负担。由此可见，A

项符合题意。之所以由债权人承担风险，是因为提存由债权

人原因引起。 【注意】提存概念不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

其在民法上的特殊性提请考生要注意。 3．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民法通则》中的“二十年诉讼时效期间”( )。 A

．可以中止和中断 B．可以中断和延长 C．可以延长 D．可以

中止和延长 【答案】C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诉

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适用。这三项制度都是在特殊情

况下为了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设置的补救措施。由于20年的

诉讼时效期间属于最长时效，从权利受到侵害之日开始计算

。而诉讼时效中止和中断都是权利人可以行使请求权而因主

观原因或客观原因不能行使，因此，诉讼时效中止、中断不

符合最长诉讼时效的立法意旨。诉讼时效延长则是在权利人

基于客观原因不知道请求权存在或知道而无法行使请求权的

，如海峡两岸的继承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可以决定

延长。据此，《民法通则意见〉第175条第2款规定，20年的

诉讼时效期间，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延长的规定，不适用

中止、中断的规定。故本题答案为C项。 【注意】20年诉讼

时效的特殊要求中，除了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适用的

特殊性外，还要注意其起算点的特殊性。 4．顾客将胶卷交

照相馆冲印，照相馆交给顾客一份取印单，该取印单属于( )

。 A．委托合同 B．承揽合同 C．行纪合同 D．技术合同 【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合同的认定。一



份合同，属于法律上的哪种类型，必须根据合同关系中的主

体、客体和内容等体现的基本特征判断。委托合同的客体是

单纯的提供服务，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委托人完全承担

法律后果的合同。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

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包括加工、

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行纪合同是指行纪

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

合同。技术合同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

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同。以不同类型的合同

特征分析本题，照相馆根据顾客要求，完成冲印胶卷工作，

提供冲印好的胶卷，由顾客支付报酬，顾客作为定作人，照

相馆作为承揽人完全符合承揽合同的定义，不属于委托合同

、行纪合同和技术合同。故答案为B。 【注意】我国合同法

划分了15种有名的合同类型，其具体定义都在法条中出现。

有的定义表述的也比较模糊，还必须注意辅导书上对各类合

同特征的解释，找到其最本质的代表该种合同的法律事实。

如委托合同和行纪合同，法律规定行纪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

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委托他人处理委托事务，由

委托人承担法律后果的合同。两者以谁的名义、是否一定从

事贸易活动的事实显然不同，如果甲委托某贸易公司乙买或

卖某商品，乙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和丙订立合同，那么，甲乙

之间可以成立行纪合同；如果甲委托贸易公司乙把某合同副

本送给丁公司，那么，甲乙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如果乙贸易

公司为甲和丁之间提供了一个订立合同的机会，乙丁之间有

所约定，那么，该约定即是居间合同。明确各种不同合同类

型的区别，不仅应对选择题，更重要的是主观题和案例分析



题的应用。 5．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保管合同的成立时间

为( )。 A．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 B．保管物交付时 C．保管

人签字时 D．保管费交付时 【答案】B 【考点分析】本题考

查的知识点是保管合同成立时间。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

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合同法》第367条

规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自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该规定表明，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时，保管合同是实

践性合同，除了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外，其成立必须以交付

实物为依据。因此，意思表示一致并不能说明保管合同成立

的时间，除非有关于成立的特别约定；保管人签字和保管费

的交付，可以作为合同订立的过程，但不是保管合同成立的

时间。可见，只有B项符合题意。 【注意】合同的成立和生

效理论上是有争议的，一般认为，合同成立对当事人就有约

束力，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或特别约定生效时间。本题题干所

指的“保管合同的成立”并非是指保管合同的存在与否，而

是指一旦成立对当事人就有约束力的合同。还要注意保管合

同的有偿无偿性以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如寄存人寄存的

是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应当向保管人声明

。寄存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另外，注意保管合同和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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